	索引号：
	112200000135448753/2022-05751
	分类：
	综合管理;通知

	发文机关：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成文日期：
	2022年11月24日

	标题：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吉林省排污许可证后管理办法》的通知

	发文字号：
	吉环环评字〔2022〕39号
	发布日期：
	2022年12月01日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吉林省排污许可证后管理办法》的通知
吉环环评字〔2022〕39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生态环境局，梅河新区（梅河口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局:

　　现将《吉林省排污许可证后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2022年11月24日        

 

吉林省排污许可证后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推进建立以排污许可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实现全过程、多要素“一证式”环境管理，规范排污许可证后管理，推动排污许可制有效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48号）《吉林省排污许可管理办法》（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264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排污许可证后管理活动。本办法所称排污许可证后管理是指对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排污单位实施监督管理活动。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本省行政区域内排污许可证后管理工作的监督指导。

　　市（州）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排污许可证后管理具体实施工作。

　　排污许可审批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排污许可证、排污登记表的质量监管。协同执法机构开展排污许可执行报告审查，采取非现场审查和现场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排污许可执行报告质量进行监管检查。

　　生态环境执法机构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将排污许可执法检查纳入生态环境执法年度计划，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重点检查排放口规范化建设、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量、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和维护、无组织排放控制等要求的落实情况，抽查核实环境管理台账记录、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自行监测数据、信息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对排污登记单位依法开展执法检查，可参照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重点检查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和维护情况、无组织排放管控等内容。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应当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执行情况开展核查，做好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执法检查的技术支持，及时将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开展自行监测的行为线索反馈给执法机构。

　　第四条 省、市（州）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第三方技术单位对排污许可证后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第五条 排污单位应当依法申领、延续、变更或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落实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许可事项。对提交的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自行监测数据和排污许可执行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依法填报排污信息。持排污许可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排污单位依法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六条 排污单位应当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按时提交排污许可执行报告、上传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自行监测数据并如实公开排污信息。

　　排污许可审批机构、生态环境执法机构依托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加强排污许可证后监管。生态环境执法机构应当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记录监管执法信息，并将对排污单位违法行为的处罚决定纳入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信息系统向社会公布。

　　第七条 生态环境部门应当综合考虑排污单位环境管理水平、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和维护情况、守法状况等因素开展排污许可差异化监管，对治污水平高、环境管理规范、环境信用评价等级高的纳入正面清单管理单位名录，减少现场检查频次。对环境信用评价等级低、有严重违法违规记录或者公众举报投诉多的排污单位，应当增加监督检查频次。

　　第八条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频次和时间要求，提交排污许可执行报告。执行报告分为年度执行报告、季度执行报告和月执行报告。

　　季度执行报告和月执行报告应当包括根据自行监测结果说明污染物实际排放浓度和排放量及达标判定分析，排污单位超标排放或者污染防治设施异常情况的说明。年度执行报告在季度和月执行报告的基础上，增加排污单位基本生产信息，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自行监测执行情况，环境管理台账记录执行情况，信息公开情况，排污单位内部环境管理体系建设与运行情况和其他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执行情况等。
　　第九条 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开展排污许可执行报告规范性抽查。
　　市（州）排污许可审批机构应当组织开展排污许可执行报告提交率审核，督促排污单位按照时限要求提交年度、季度和月执行报告，对排污单位执行报告提交的及时性、报告内容的完整性、排污行为的合规性等内容进行线上核查，并形成问题清单移交生态环境执法机构。
　　生态环境执法机构采取现场检查和远程核查的方式对排污许可执行报告真实性进行随机抽查。对在检查中发现排污单位存在实际执行情况与环境管理台账、排污许可执行报告内容等不一致的，应当责令排污单位做出说明，对涉及环境违法的排污单位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第十条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编制监测方案并开展自行监测，也可以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的检（监）测机构代其制定监测方案和开展监测。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原始监测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五年。排污单位应当对自行监测方案的规范性和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得篡改、伪造。
　　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应当依法安装、使用、维护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第十一条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应当定期开展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执行情况核查，重点核查自行监测方案制定规范性、监测行为完整性和规范性以及监测信息公开情况等，形成问题清单移交生态环境执法机构。
　　第十二条 排污单位应当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格式、内容和频次，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以及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发生异常和超标排放情况的，应当记录原因和采取的措施，并报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五年，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当将台账记录保存十年以上。
　　第十三条 生态环境执法机构组织开展排污许可执法检查时，应对环境管理台账进行现场核实。对照排污许可证载明要求，重点检查排污单位基本信息、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及其他环境管理信息是否完整、真实，环境管理台账与排污许可执行报告相应内容是否一致，记录频次和记录形式是否规范，是否记录非正常工况及污染治理设施异常情况等内容，对存在问题的排污单位责令改正，对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依法依规处理。
　　第十四条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许可的事项或载明的环境保护措施和要求发生变化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延续、重新申请、变更、注销等管理。
　　第十五条 排污单位应当对所取得的排污许可证载明的基本信息、登记事项、许可事项及相关附件等内容进行自查，自查中存在需要整改的问题，排污单位应当及时报告排污许可审批机构。对在自查过程中存在瞒报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排污单位，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第十六条 排污许可审批机构应当加强排污许可证核发质量管理，定期组织开展排污许可证核发质量审核。审核方式包括逻辑筛查、重点详查和现场检查，对于逻辑筛查存疑的排污许可证应当组织开展详查，对详查发现存在疑问的开展现场检查。排污许可审批机构应当及时对本部门核发的排污许可证存在的质量问题依法依规进行改正。
　　第十七条 排污许可证后管理涉及国家秘密的，应当按照保密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违反本管理办法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的排污许可审批机构是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中负责排污许可证审批核发的处（科）室，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是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中负责环境监测业务的处（科）室，生态环境执法机构是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中负责行政执法的部门或机构。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2019年12月17日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印发的《吉林省排污许可证后管理办法（试行）》（吉环环评字〔2019〕20号）同时废止。此前执行的有关管理规定，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